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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_93_E7_B3_BB_E4_c122_483116.htm 知识产权的经济含义和

法律含义告诉我们，这种权利是融有人身权利的一种特殊的

财产权利。 随着社会的发展，法律赋予知识(成果或产品)的

权利和保护范围逐渐扩大，并且还确立了不少法律制度，如

专利保护制度、商标注册和保护制度等等。保护范围也扩大

到商标权、地理标志权、工业品外观设计权、发明专利权、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未披露信息权(即我国所称“商业秘密

权”)等等。上述各项目虽都被列入法律的保护范围，但其中

有的项目的知识性含量较之发明创造和文学艺术相差甚远，

有的又非个人的生产成果，所以，法律把某些被保护对象的

所有权赋予了投资者、组织者，即如法人之类的团体组织。

这样做，在法律上丝毫不影响知识(成果或产品)作为一种特

殊财产的私有属性的客观存在。 承认知识产权作为一种特殊

财产权利的私有属性，是我国在加入WT0之后，能否从经济

和法律上做好调整接轨工作，尽快融于符合WT0游戏规则的

国际贸易潮流中的重要观念因素。 但是，任何事物都具有两

面性，知识产权也不例外。在我们承认知识产权的私有属性

的时候，不能不看到知识产权的另一个属性侧面它的社会属

性。 我们可以从知识(成果或产品)的生产过程和这一特殊财

产的使用及对其派生权利(即知识产权)的实施这两个方面来

认识知识产权的社会属性。 任何一个知识(成果或产品)的产

生，表面上看，是完成者的成就。法律赋予他权利并实施保

护，于是他就成为知识产权的所有人。但是，人们也清楚地



知道，任何知识(成果或产品)决不是脱离历史，脱离社会，

完全由孤立的个人所创造。 现代科学技术领域中取得的任何

新成果，无一不是以人类历史的全部科技成果积累为基础，

无一不是前人在科学技术发展道路上无数次成功和失败的拼

搏的继续和延伸。当放射流光异彩的各种灯饰给人们送来光

明和远远超出光明之享受的时候，谁能忘记最初电灯的发明

人爱迪生呢!当现代人在诸多科学领域中使用放射元素造福人

类的时候，怎能忘记德国物理学家、X射线的发现人伦琴；

怎能忘记对含铀物质自发放射现象取得卓著研究成果的法国

科学家柏克勒尔；特别不能忘记的是用自己的生命换取对钋

和镭二种新放射物质的研究成果的伟大女科学家居里夫人。

他们当中，后者所取得的更伟大的成果，无一不是踏着用前

者和更多的前人的科学技术成果所筑成的科学之路继续前进

的结果。如此等等。 在科学技术方面的知识产权，更能明显

表现出它们的社会属性。 由于知识产权作为一种无形的特殊

财产权利所具有的私有属性和社会属性，所以在WTO体系中

，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不能不表现出保护知识产权的私有

属性及保护、不妨碍和促进知识产权社会属性充分发挥的双

重法律特征。这一点在WTO体系中重要的法律文件TRIPs中

表现得非常明显。 第一、TRIPs序言开宗明义写道：“各成员

，期望减少国际贸易中的扭曲和阻碍因素，考虑到需要加强

对知识产权有效和充分的保护，并确保实施知识产权的措施

和程序本身不会成为合法贸易的障碍”这是TRIPs签约的主要

目的。从这段论述中，既重视对知识产权需要有效和充分的

保护，又要考虑“确保实施知识产权的措施和程序本身不会

成为合法贸易的障碍”。这就从保护知识产权私有属性和社



会属性双重属性出发制定的协定内容，体现了该法律文件的

双重法律特征。 序言中同时明确写道：“承认各国作为知识

产权基础的公共政策目标，包括发展的和技术上的目标。”

，从成员各国的以往实际出发，在TRIPs中承认这一“公共政

策目标”，强调了TRIPs对知识产权私有属性保护的同时，重

视对其社会属性的保护的法律特征。 第二、TRIPs的第一部分

“总则和基本原则”共有八条规定，始终贯穿着由知识产权

本身具有的双重属性而决定对其权利保护的法律的双重特征

： 第一部分第七条从协定目标出发，强调了对知识产权的保

护，其目标不仅仅是保护权利人的私有权利，而且通过这种

保护，“有助于促进技术革新和技术转让与传播”，在不仅

使权利人受益，而且要技术知识的使用人也同时受益。在此

基础上，“并有助于社会和经济福利的增长及权利义务的平

衡”，第一部分第八条，写明了TRIPs的签署原则，明确赋予

各成员“在制定和修改其法律和规章时”，在符合TRIPs规定

条件下“可采取必要措施以保护公共健康和营养，促进对其

社会经济和技术发展至关重要部门的公共利益”的立法权力

。从各成员开始，法律对私有属性所决定的权利给予了保护

，同时又对其社会属性所决定的必须回报社会的义务进行了

强制性约束，使得知识产权权利人的权利和义务达到平衡，

即实现法律双重特征的社会统一。 第一部分的第三、第四两

条规定了“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的内容。要求“每

个成员给予其他成员的国民待遇不应比给予本国国民的待遇

较为不利”和要求“一成员给予其他成员国民的任何利益、

优惠、特权或豁免，应立即无条件地给予所有其他成员的国

民”。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关于“国民待遇”和“最惠国



待遇”的内容，勿庸置疑，是在成员国之间营造同一的权利

义务标准，营造一个完全平等的贸易竞争环境，旨在促进知

识(成果或产品)的交易、推广和传播，最大限度地实现知识

产权的社会属性的社会作用，以实现受到保护的知识产权的

私有性、社会性的双重法律特征的统一。 第三、TRIPs对知识

产权实施“保护有度”的原则。 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确实存

在一个度的问题。譬如保护期限之长短，保护标准之高低，

保护执法的宽严。国情不同，所定度的标准也不同。但总的

看来，应是最大限度地保护权利所有人的私人权利，这是知

识产权私有属性所决定的；同时有利于最迅速，最大限度地

把知识产权效力社会化、公益化，即为新科学技术的发展和

再创造、为促进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为社会文化的发展，

为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发挥其积极作用，这是知识产权的社

会属性所决定的。两者的高度统一，是TRIPs的立法目的。对

知识产权实施保护有度的原则，体现在TRIPs的具体条款中，

因本文篇幅所限，不能逐条分析。仅举： 1、“第十三条限

制和例外” 该条规定允许各成员在不会与作品的正常利用相

冲突、不会不合理地损害权利持有人的合法利益的前提条件

下，对作品版权作出必要的限制或例外规定。 2、“第十九

条关于使用的要求” 该条规定了如果没有特殊合理理由证明

商标使用发生障碍，那么在连续三年未使用该商标，其注册

将被注销，当然其相应的权利也随之被撤销。 3、“第三十

一条未经权利持有人授权的其他使用” 该条在符合TRIPs规定

的11项条件的前提下，允许各成员的法律规 定“未经权利持

有人的授权即可对一专利的主题做其他使用。包括政府使用

或经政府授权的第三方使用”，而且该条还适用于有关集成



电路布图设计成果的“非自愿情形或任何未经权利持有人许

可而被政府或为政府使用的情形”。 4、“第二部分，第七

节对未公开信息的保护第三十九条” 在关于对未被公开信息

即我国所称“商业秘密”的保护条款中，TRIPs规定“各成员

应保护这些数据免遭公开”，但是，把这种保护限定在“为

保护公众的需要”或“已采取措施确保该数据不被不正当地

投入商业应用”之外。 5、“第二部分第八节协议许可中对

反竞争行为的控制第四十条” 该条首先阐明“各成员认为，

有关知识产权的一些限制竞争的许可证贸易的做法或条件，

可能对贸易产生不良影响，并可能妨碍技术的转移和传播”

的事实。在承认这种事实的前提下，TRIPs要求在不违反本协

定规定的条件下，各成员可以依据本国法律和规章，“采取

适当的措施来阻止或控制这类做法”。 6、“第三部分知识

产权的执法第一节一般义务第四十一条” TRIPs要求各成员在

国内法中，依照TRIPs规定提供执法程序，“以有效打击任何

侵犯本协定保护知识产权的行为”，同时，还要求各成员国

特别重视其负面效应的发生，即“应避免对合法贸易造成障

碍”并要求“防止滥用(对知识产权权利的滥用和对保护知识

产权之权力的滥用笔者)而规定保障措施”。 在该条中，对未

经权利持有人许可的政府使用或政府认可的第三方使用情况

给予救济作了规定。 7、“第六部分过渡安排第六十六条最

不发达成员国” 该条第2项作了如下规定： “发达国家成员

应采取鼓励措施，促进和鼓励其境内的企业和组织向最不发

达国家成员进行技术转让，以使这些成员创立一个良好和有

生命力的技术基础”。 8、“第六十七条技术合作” 要求发

达国家成员有责任“提供有利于发展中和最不发达国家成员



的技术和资金合作”。 9、“第三部分知识产权的执法” 第

三部分共有21条规定，囊括了从“一般义务”、“民事和行

政程序及救济”、“临时措施”、“与边境措施有关的特别

要求”、“刑事程序”等五个方面，对知识产权的私有属性

的权利方面在执法程序上提供了全面而严格的保护。但与此

同时，它也用法律手段为知识产权提供了一个平等、有序的

良好市场环境和竞争环境，从而促进知识产权迅速地、最大

限度地转化成社会生产力，实现其本身具有的社会属性所决

定的社会义务的客观履行。 从TRIPs第三部分的规定中，亦直

接体现了“保护有度”和促进其社会属性确立的社会义务的

履行原则。比如第四十一条中明确规定：在执行对知识产权

的法定程序时，“应避免对合法贸易造成障碍并为其防止滥

用而规定保障措施”，而且这一原则精神贯串于其他条款中

。 笔者从TRIPs确立的“知识产权是私有权利”的原则中，悟

彻到知识(成果或产品)既是个人成果，同时也是历史的、社

会的成果。确切地说，知识(成果或产品)是个人和社会的共

同产物，它既具有私有属性，同时也具有社会属性。这两种

属性，不能不影响到法律，对于一部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

不可能不从这两个属性考虑立法问题，不能不在法律中尽最

大努力使其对两种属性提供的保护处于最佳平衡点上，不能

不体现出对两种属性提供保护的双重法律特征。它的交汇点

是：保护私有属性，使知识产权权利所有人能在法律的保护

下，收回生产和创造知识的成本并取得应有的收益，从而最

大限度地激发全社会对生产和创造知识的积极性，促进人类

科学技术和文化的快速发展。同时，注意保护社会属性，打

破知识垄断，尽快把现有的科技成果和文化成果转化成社会



生产力，为国家发展、社会发展和公众利益做出贡献，尽快

使现有科技成果和文化成果成为更高更新的科技成果和文化

成果产生的原料或催化剂。 只有对知识产权的双重属性有足

够地认识，才能在保护知识产权的立法、执法和司法中使二

者的双重法律特征得到高度统一。WTO体系中的主要法律文

件《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在原则上做到了

对知识产权的双重属性提供保护的双重法律特征的高度重视

和统一。 李殿魁｜辽宁平安律师事务所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